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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發表意見前，

基於城市發展的連續性及尊重過去城市規劃發展過程，需要了解澳門

城市規劃在過去的發展情況。 

 

 澳門土地面積由 180 年前的不足 28 平方公里，隨著城市發展，

居住人口的增加，土地面積不足應用，因為澳門的地理位置屬於半

島，在不能夠經向內陸發展的情況下，增加土地利用唯一的方法就是

填海。至 2020 年澳門整體的土地面積已達 32.9 平方公里，澳門半島

為 9.3 平方公里。看似只是數平方公里數字的增加，但澳門的土地面

積已經增加了 19%。 

 

 根據各區填海造地發展，由早期的黑沙環區至現在的東方明珠

區；早期的南灣區至後期的西灣湖區；新口岸的外港 ZAPE 區至 NAPE

區；林茂塘填海區以及將氹仔及路環用填海方式連結，變成路氹填海

區。因當時並沒有城市總體規劃，目的只是取得土地，見地用地。大

部份土地都是用作商住用途，並沒有對土地使用作出詳細規劃，即使

政府自身亦沒有預留土地作為政府設施用途，而路氹填海區荒廢多年

後，直至賭權開放後才由各個博企使用。 

 

 澳門填海前原本土地及經以上填海所得之土地，現在大部份已經

完成發展，在一個由澳門、氹仔及路環組成的 32.9 平方公里面積及已

經完全發展的地區再進行城市總體規劃，其困難程度不言而喻。即使

站在規劃角度而言，城市總體規劃能夠對已經發展的土地進行規劃；

但由於土地已經發展，唯一的用處就是作為都市更新，舊區重建時的

發展指引及預防該區建築物狀況的惡化。現時發展舊區的唯一途徑就

是收購舊有建築物的土地從新發展，然而對發展商而言，亦需視乎重

建的土地有沒有剩餘的發展價值；如地積比率的增加及樓宇高度的增

高等。因此，在尚未發展的新城 A、B、C、D 及 E 區是進行規劃的良

機。 

 

 回顧澳門過去的城市規劃，根本不存在總體規劃方案；只是順應

城市發展肌理，用分區規劃方式進行，即經由各分區規劃的街道準線



 
 

圖進行規範；中區用作商業、北區鄰近中國大陸用作工業，離島發展

緩慢，人口密度較底，相對厭惡的設施都會設於離島。但不論任何用

途的區域，大部份都是用作居住及商業用途的混合模式。 

 而各分區規劃土地的利用條件，主要視乎該區是否存在文化遺

產，經由文化局的意見主導。如松山燈塔，因地厘工程師馬路海拔高

度為 52.5mNMM，因此周邊建築物不能超出該高度，大炮台海拔高度為

47mNMM，周邊建築物的容許高度也不能超過該高度，新馬路及大三巴

是傳統的文物保護區，因此新馬路區的樓宇高度只容許 20.5 米、只可

以一次退縮及退縮後只可有兩層，鄰近的大三巴就更加嚴格，受文化

局的特別條件限制。南灣湖及新口岸的規劃雖然現在已經被廢止，過

去執行時是經第 69/91/M 號訓令《南灣海灣重整計劃之細則章程》按

照各地段的位置作出個別規定。如不在特定區域範圍內的土地（傳統

上稱為白區），就經土地工務運輸局 2009 年的第 1號指引規定。 

 

 現在按照意見表格的安排，進行各項意見的回覆： 

 

就整體佈局而言，因城市已經隨著其肌理高度發展，對改變其佈

局極為困難，適宜沿用現時佈局。 

 

雖然分區是以各區人口分布、特色和功能進行；但在澳門半島的

9.3 平方公里內劃分成 10 個區域，似乎過多。因應過去在各個區域內

的土地使用都是沿用混合模式發展，只是人口居住密度不同。因此建

議基於過去的城市規劃進行分區，而東區 2 及東區 3，因為是全新的區

域，同意定為 2區。 

 

至於氹仔方面，可將氹仔北區-2 及氹仔中區-2 定為 1 區，其他

區域因有其發展特色，不持反對意見。氹仔中區-1 為氹仔舊城區，主

要受文化局的條件限制，很難更改。氹仔北區-1 為全新的新城 C、D 區

域，可按規劃發展。 

 

然而，將氹仔北區-2 內前海洋世界的土地定為商業用途，則不作

支持。因為在鄰近氹仔北區-1 及北安 E1 填海區已經預留足夠商業用途

之土地。隨著氹仔及路環居住人口的增加，公共空間缺乏；進行詳細

規劃時建議將該地段建成大型海濱公園。正如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文本

的發展定位：國家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區域定位為粵港澳大灣



 
 

區的中心城市、自身定位為澳門居民的美麗家園。若能在一個地段內

可以符合三個定位，實屬難得。海濱公園內可興建超低密度的商業原

素，樓宇高度不得高於兩層的一系列商舖，如世界各地的購物村

(Outlet)等；在臨海區域可建巨形摩天輪供居民及旅客觀光之用。 

 

 土地利用及都市更新方面，只要容許土地主要用途可兼容其他次

類別的用途就不存在嚴重問題。但即使土地能夠複合利用，也很難解

決職住平衝的問題，現實上不太可能因為工作的需要而搬遷。長遠而

言，唯有依靠 TOD(公共交通導向發展)解決問題。 

 

 產業佈局，將居住區內的工業逐步轉型作非工業用途，因為各個

法律所關注的價值不同，在執行時容易產生不協調現象。根據《土地

法》第 139 條的規定，如果修改批給的用途，需要因新的或修改的城

市規劃生效，又或曾被廢止的城市規劃恢復生效才能夠修改。澳門現

時連總體規劃也沒有，更何況是詳細的分區規劃！因此在該法生效

後，舊區重建及活化工廈等建築計劃，即使已經進入修改批給合同階

段亦已被暫停。如果需要等待總體規劃生效後，再進行分區規劃研

究，則城市不能持續發展，這種情況必須正視及改善。 

 

 正如先前所述，交通運輸及區域對接，必須依靠 TOD(公共交通導

向發展)解決問題。 

 

 文化保育、景觀維護，就如先前所述，澳門的城市發展以文化保

育為基礎，加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組織後更加顯著，即使在保護私

人財產的原則下，亦只可在法律容許的情況下才可發展。 

 

環境保護、生態綠地，現時山體及水體已經有相關的行政法規對

發展作出限制，發展及保育並不存在沖突，只需經各方認同的方向發

展便可。贊成將澳門、氹仔及路環的主要山體，在最大的可行情況下

定為不可都市地區，如實行時對現有的權利人造成傷害，則依法作出

賠償。 

 

 公用設施、社區配套，在南灣湖 C、D 區設置政府設施，長期以

來，政府設施的選點存在困難，前提既要方便市民出行辦事，亦需要

考慮該區的規劃情況。南灣湖的周邊地區為合適地點，只可惜位處鄰



 
 

近西望洋山位置，發展必然對現時的天海城視線造成負面影響。因

此，在詳細規劃時需要考慮地段所處的位置及建築物的發展高度對天

際線的影響。選擇興建瞭望台的位置亦十分重要，城市的發展，不能

期望在任何地方，任何角度都能夠獲得相同的視覺效果。 

 

 基礎建設、都市防災，城市可否持續發展有賴基礎設施是否足夠

應付，贊成在該章節安排，唯實行時應以先後緩急次序進行。 


